
 

 

 
 
 

 
 
 
 

《相互认可和执行法院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 

在 2006年 7月 14日，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签署了《相互认可和执行法院民商事案件判决的

安排》(「安排」)。「安排」现阶段还未实施。「安排」只能透过立法在香港实施; 至于中国内地

方面， 最高人民法院会公布司法解释， 列明实施「安排」之程序细节。在香港，《内地判决(交

互强制执行)条例草案》已于 2007年 2月 23日刊登宪报，并在 2007年 3月 7日由立法会进行首读。

鉴于实施「安排」会对涉及中国内地及香港的跨境及商业活动造成重大影响，立法案委员会已于

2007年 3月 9日成立，对条例草案详加研究。 

 

应用 

在签署「安排」之前，内地与香港法院没有相互认可和执行法院判决的安排。 现「安排」提供越

境执行法院判决的渠道，但「安排」只适用于符合以下条件的终审判决: 

i. 涉及经济往来款项的《商事合同》； 

ii. 在中国内地中级人民法院以及经授权管辖基层法院已生效的判决；及在香港区域法院以

上的判决； 

iii. 在《商事合同》内的条款明确约定内地法院或香港法院具有唯一管辖权； 

iv. 终审判决，包括内地的判决书、裁决书、调解书及支付令，而香港的判决包括任何判决

书、命令及讼费评定证明书。  

 

拒绝执行判决的理由 



 

 

 
 
 

 
 
 
 

有关相互认可和执行法院判决的申请会在下列情况被拒绝: 

  

i. 根据当事人协议选择原审法院地法律，管辖协议属于无效，除非选择法院已判定该管辖 

协议为有效的除外； 

ii. 判决已获完全履行； 

iii. 根据执行地的法律，执行地法院对该案享有专属管辖权； 

iv. 根据原审法院地的法律，未曾出庭败诉的一方未经合法传唤或未获依法规定答辩时间的； 

v. 判决是以欺诈方法取得的；或 

vi. 执行地法院就相同诉讼请求已作出判决。  

此外，在下列情况，法院有权拒绝认可和执行法院判决的申请:  

i. 中国内地人民法院认为在中国内地执行香港法院判决违反中国内地社会公共利益； 

ii. 香港法院认为在特区执行中国内地判决违反香港公共政策。  

 

实际考虑因素 

根据「安排」对债权人执行财产的判决更有利， 但在实际执行中将遇到甚么问题呢? 我们会在以

下探讨。 

  

适用范围 



 

 

 
 
 

 
 
 
 

「安排」的适用是有限的。「安排」仅仅适用于《商事合同》; 雇佣合同以及与婚姻，破产，清盘

和遗嘱有关的合同或其他非商业性的合同都不包括在内。 此外，香港法院未必依据平衡法去执行

「判决」，如强制履行令和临时强制令。 

「安排」规定《商事合同》内有约定专属管辖权的条款，但如果《商事合同》的标的是受制于指定

的法院的专属管辖，而《商事合同》的条款所指定专属管辖权的是另一法院，相互执行法院判决的

申请可能会被拒绝，因此而无效。例如：关于不动产物业，根据内地及香港两地法例，均以不动产

所在地的法律管辖，如在合同条款规定香港物业纠纷适用中国法调整，或中国内的物业，以香港法

调整，该条款是无效及不可执行的。 

  

拒绝执行判决的理由 

如中国内地的「判决」违反「香港公共政策」，或香港的「判决」违反「中国内地社会公共利益」，

「判决」将不会被相互认可和执行。香港和中国内地的法制不同，对「公共政策」或「社会公共利

益」有不同的解释。在香港普通法系统下「公共政策」有着狭义的解释；而中国内地就以大陆法及

着重从国家利益或政治考虑解释「社会公共利益」。 

程序和期限 

在申请相互认可和执行判决时，申请人须提交作出终审判决的法院盖章的判决书副本或作出终审判

决的法院出具的证明书，及申请人的身份证明(包括自然人或法人组织)。 

「安排」规定申请执行内地法院或香港法院的判决的程序，应依据执行地法律的规定。申请人认可

和执行的期限，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自然人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 6个月。 

  



 

 

 
 
 

 
 
 
 

總結 

「安排」的签署为中港两地提供一个在香港与中国内地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法院判决的机制，虽然

在应用上有一定的限制，在实施「安排」也有一定的实际困难，但是两地都在不断努力，采取相应

的措施和修改法律程序及颁发有关的司法解释，促使「安排」更加完善。相信「安排」不久将成为

一个就相互认可及执行中国内地与香港的判决的有用及有效的系统，此项签署是中港两地司法协助

一个重要的突破，有待双方不断的努力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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